
  
 

桂教财务〔2020〕3 号 

 

 

 

 

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自治区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

决策部署，全力支持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，营造良好的

教育教学秩序，现将《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

关于谨防有人利用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名义进行网上收费诈

骗的预警》（2020年第 1号预警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一、严禁违规收费。延迟开学期间，全区各级各类学校要统

筹使用教育部门组织开发或推荐的公共教育资源有序开展线上

教学，各校根据实际教学需要提供的网络平台课程及资源必须坚

持免费原则，严禁借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线上教学之机擅自设立收

费项目、违规收费。 

二、加强宣传教育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要立

即将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有关谨防以线上



教学名义进行网上收费诈骗预警的精神传达到每位教师、学生及

其家长，共同提高警惕，增强防范意识。一旦发现涉及学校、学

生的收费诈骗行为，要及时将有关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处理。 

 

 

 

自治区治理教育乱收费厅际联席 

会议办公室（代章） 

2020 年 2月 24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
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自治区治理教育乱收费厅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。 


